
湖南省互联网协会
入会邀请函

省内各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高校的网络信息中心，各互联网企业，

各通信信息服务企业，各互联网相关单位（部门）：

湖南省互联网协会是在省民政厅注册的行业协会，是由省内互联

网管理部门、基础运营商、互联网产业链以及互联网用户群组成的一

个合作交流的平台，是中国互联网协会的团体会员。

协会旨在联合省内与互联网及信息服务相关企事业单位和学术团

体，组织制定行约、行规，维护行业整体利益，实现行业自律；协调

行业与政府主管部门的交流与沟通，宣传贯彻国家政策法规；提高我

省互联网技术的应用水平和服务质量；保障国家利益、企业利益和用

户利益；普及网络知识，引导用户正确使用网络。

近年来，协会相继成立网络安全专业委员会、接入服务专业委员

会；积极开展论坛、沙龙、研讨会等大小交流活动；编撰发布年度《湖

南省互联网发展报告》；承接省内网站备案、省内网络不良与垃圾信

息举报受理；开展年度湖南省互联网企业综合实力研究工作等。

协会目前共有会员单位近两百家。协会将坚持“为会员服务”的

宗旨，筹建更广阔的交流和服务平台。我们诚挚邀请贵单位加入协会，

共聚力量、共谋发展、共创未来。

联系人: 景 爽 13647496543 电 话：0731-81111268

何倩如 13875991868 电 话：0731-81111268

邮 箱: hnisc2001@163.com

网 址：https://www.hnisc.org.cn/ 微信公众号

地 址：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友谊路 380 号



湖南省互联网协会会员会费标准及收取办法
（2023 年 3月 31 日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修订通过）

第一条 为筹集经费、保障协会正常开展工作，根据国家相关法令、省

民政厅《关于调整社会团体会费政策等有关问题的通知》(湘民民发

[2004]26 号) 、《关于取消社会团体会费标准备案规范会费管理的通

知》(民发〔2014〕166 号)和协会《章程》，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协会的会费收取工作由协会秘书处具体负责实施。

第三条 本协会的会费标准分四个档次，具体如下：

会员单位： 2000 元/年；

理事单位： 5000 元/年；

常务理事单位： 2万元/年；

副理事长单位： 8万元/年。

第四条 对于下列情况，可以减免会员的会费：

1. 高等院校的会费，予以免除；

2. 事业单位的会费，视情况酌情减免；

3. 其它情况可以减免的情况。

第五条 收取会费时间、金额和票据

1. 会费交纳时间为每年的第一季度。新入会的单位会员，应首先交

纳当年的全额会费，以后按年度交纳；

2. 会费收取严格使用湖南省社会团体会费收据。

第六条 会费用途及监督

1．会费主要用于根据协会《章程》规定开展的业务活动和协会日常



机构的成本支出，不得挪作他用；

2. 会费接受主管部门、社团登记管理部门、财政税务部门的监督检

查；

3. 会费接受会员代表大会的审查。

第七条 本会接受社会机构和个人的合法捐赠及活动赞助。

第八条 本办法由湖南省互联网协会常务理事会负责解释和修改，本办

法由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通过并按规定备案之后，生效并开始实施。

第九条 会费缴纳采取对公转账方式，打款至以下账户，协会秘

书处将凭打款凭证开具统一的湖南省社会团体会费收据。

户 名：湖南省互联网协会；

开户银行：长沙市招商银行湘府支行；

账 号：731903736310902。



会员服务

一、本会提供会员单位专有会牌。

二、向政府主管部门反映会员和业界的愿望及合理要求，维护行

业整体利益和合法权益，向会员宣传国家相关政策、法律、法规。

三、协调会员关系，调解会员纠纷，搭建会员之间沟通交流平台，

促进会员加强合作共赢。

四、会员免费或优惠参加本会组织的互联网发展与管理相关的研

讨、论坛、国内外互联网交流活动等，加强业界的交流合作，资源共

享。

五、会员免费或优惠参加本会组织的法规、管理、技术、人才等

专业培训，优先惠及中小型企业。

六、推荐会员参加互联网行业资质及职业资格评定、评价评估、

评比表彰、项目征集及申报。

七、会员单位可推荐会员代表或其他负责人参加本会一个或多个

分支机构的工作，免费或优惠参加本会分支机构组织的活动。

八、副理事长、常务理事和理事单位享有与本会单独合作的优先

权，在合理、合法的情况下，本会将予以指导和支持。

九、免费或优惠提供参加年度世界互联网大会、中国互联网大会、

大数据博览会等大型会议参会门票（数量有限）。

十、向会员单位赠送年度《湖南省互联网发展报告》。

十一、本会网站“会员单位”栏目，根据业务类型进行宣传引导。

十二、本会微信公众号为会员单位提供宣传空间，传递会员动态，

展示会员风采。


